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民眾無法出國旅遊，行

政院亦宣布山林解禁政策，推出向山致敬新

思維，均使我國露營風氣日盛，惟全臺1,785
家露營場，僅有202家合法，其中不乏位於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等敏感地區，究相關

主管機關對於露營場之管制措施為何？對於

違規之露營場址應如何處置？實有深入調查

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行政院、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內政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原住民族委員會、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

料，於民國（下同）111年4月19日邀請專家學者召開諮

詢會議，嗣於111年8月12日請交通部陳彥伯次長、內政

部花敬群次長、農委會陳添壽副主任委員、環保署蔡鴻

德副署長、交通部觀光局（下稱觀光局）張錫聰局長及

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詢問，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

如下：

一、交通部111年7月20日令頒公告「露營場管理要點」，

針對營位設施之定義為露營活動之帳篷、停放領有牌

照之露營車、供裝載露營用具使用之附掛拖車區域、

臨時性建築物等4項，惟無停車場或停車空間區域之

敘述，由於露營場通常設立於偏僻之山林間以便親近

大自然，國人常以自小客車等交通工具自行前往，以

致各露營場皆需砍除樹木或整平坡地以設停車場，且

露營場規模越大者、停車場亦越大。交通部允應重新

檢視「露營場管理要點」，為維護景觀及環境永續發

展，建議以不設立水泥舖面為原則，完備法令，俾符



實需

(一)交通部111年7月20日以交授觀技字第11140013511
號令訂定「露營場管理要點」，並自111年7月22日
生效，該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本要點用詞，定

義如下：……（三）露營設施：指從事露營活動所

需之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等設施。」第2
點第2項則有針對同點第1項第3款所稱營位設施，

敘述其定義，係指露營場內供露營活動之帳篷、停

放領有牌照之露營車、供裝載露營用具使用之附掛

拖車區域、以及臨時性建築物等4項。

(二)本院於111年8月12日約詢時，詢問交通部，「露營

場管理要點」內有關營位設施之定義，停車場是否

包含在內？觀光局張局長答復：停車場不屬於營位

設施。惟實際狀況，露營場通常設立於偏僻之山林

間，較無光害之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以便親近大

自然或夜晚可觀星等活動，民眾多自駕小客車前往

露營所在地，而業者亦會先予整地、預留停車空間

，供前來露營之車輛停放。而目前令頒之「露營場

管理要點」，未就此停車場或停車空間給予定義或

說明，此將牽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
條附表一中，農牧用地與林業用地能否供作前往露

營遊客之交通工具停放，不無疑義。

(三)綜上，交通部111年7月20日令頒公告「露營場管理

要點」，針對營位設施之定義為露營活動之帳篷、

停放領有牌照之露營車、供裝載露營用具使用之附

掛拖車區域、臨時性建築物等4項，惟無停車場或

停車空間區域之敘述，由於露營場通常設立於偏僻

之山林間以便親近大自然，國人常以自小客車等交

通工具自行前往，以致各露營場皆需砍除樹木或整

平坡地以設停車場，且露營場規模越大者、停車場



亦越大。交通部允應重新檢視「露營場管理要點」，

為維護景觀及環境永續發展，建議以不設立水泥舖

面為原則，完備法令，俾符實需。

二、內政部111年7月20日令頒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6條附表一，於農牧用地與林業用地上，新

增可供露營相關設施，律定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

害敏感類型、生態敏感類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以

及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等區域不得設

置，殊值肯定。然查110年3月23日行政院召開協商會

議時，不得設置區域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原本包含「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地區」，惟111年7月20日公布時卻移除此項。臺灣為

島嶼型生態系，本已相當脆弱，加以山高水急，為全

球第18名之缺水國家，如今極端氣候危機籠罩全球之

際，我國對於水資源，特別是飲用水之水源水質保護

更應列為重中之重，視之為攸關民生安全之重要資源

，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為確保飲用水水源之水質

，維護國民健康，係飲用水管理條例第1條所明定，

內政部應確實檢討，審慎納入考量

(一)內政部111年7月20日以台內地字第1110264095號令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

新增項目如下：

1、農牧用地：

（1）新增「露營相關設施」使用項目。

（2）新增「1.營位設施、2.衛生設施、3.管理室」許

可使用細目。

（3）附帶條件：

〈1〉本款應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辦理，開

發利用涉及建築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事項，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



〈2〉露營場面積應小於1公頃，其許可使用細目

合計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10%，並以660
平方公尺為限；且限採點狀配置，其中衛生

設施及管理室合計面積不得超過許可使用

細目面積30%，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3公尺。

〈3〉不得位於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

型、生態敏感類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水

庫蓄水範圍、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

地區、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及第2級環境敏感

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

堤區域之堤身範圍）。

2、林業用地：

（1）新增「露營相關設施」使用項目。

（2）新增「1.營位設施、2.衛生設施」許可使用細

目。

（3）附帶條件：

〈1〉本款應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辦理，開

發利用涉及建築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事項，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

〈2〉露營場面積應小於1公頃，其許可使用細目

合計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10%，並以660
平方公尺為限；且限採點狀配置，其中衛生

設施面積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10%，

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3公尺。

〈3〉不得位於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

型、生態敏感類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水

庫蓄水範圍、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

地區、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及第2級環境敏感



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

堤區域之堤身範圍）。

(二)行政院秘書長李孟諺於110年3月23日召開「釐清非

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容許使用新增『露營

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疑義」第3次協商會議，

確認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上露營設

施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分工原則：除少數屬

教育用途者由教育部認定予以納管外，其餘則因多

屬住宿及遊憩用途者，則全數均由交通部擔任主管

機關予以協助輔導納管。該次會議之附件「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其附

帶條件內容，不得設於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

利用敏感類型中，列有「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亦即表示此時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

地區，屬於不得設置露營場之環境敏感地區。

(三)惟內政部111年7月20日令頒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中，不論在農牧用地、或

是林業用地，其新增露營相關設施之附帶條件，資

源利用敏感類型的定義，僅有水庫蓄水範圍、國有

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溫泉露頭及其一定

範圍、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已無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地區。查行政院召開協商會議時既將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列入，一

定有其保護飲用水水源之用義，內政部自應審慎檢

討，以符飲用水管理條例有關提昇公眾飲用水品質

、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意旨。

(四)綜上，內政部111年7月20日令頒修正「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於農牧用地與林業



用地上，新增可供露營相關設施，律定第1級環境

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生態敏感類型、資源利

用敏感類型，以及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

類型等區域不得設置，殊值肯定。然查110年3月23
日行政院召開協商會議時，不得設置區域之資源利

用敏感類型原本包含「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

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惟111年7月20日公

布時卻移除此項。臺灣為島嶼型生態系，本已相當

脆弱，加以山高水急，為全球第18名之缺水國家，

如今極端氣候危機籠罩全球之際，我國對於水資源

，特別是飲用水之水源水質保護更應列為重中之重

，視之為攸關民生安全之重要資源，而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為確保飲用水水源之水質，維護國民健

康，係飲用水管理條例第1條所明定，內政部應確

實檢討，審慎納入考量。

三、環保署針對全國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露營場

共計有144家，惟近幾年地方政府前往稽查與檢驗水

質，僅有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等公家單位超標，此

皆位於臺中市轄範圍，其餘縣市之142家均查無污染

水源水質，且無相關裁罰情形，然該署於本院約詢時

即說明，露營場大多於假日方有大量遊客，但稽查之

公務人員多於非假日之上班時間前往稽核，以致查無

結果。環保署允應加強民間露營場以及假日時期之查

核能量，若公務人員無法確實稽查，致公權力無法守

護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即不應同意開放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設置露營場，否則將淪為一場竭澤而漁

的遊戲

(一)環保署查復本院資料，全國共有144家露營場位於「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包括桃園市（6家）、臺

中市（2家）、臺南市（2家）、高雄市（4家）、新北



市（2家）、宜蘭縣（1家）、新竹縣（1家）、苗栗縣

（98家）、南投縣（2家）、嘉義縣（26家）。

(二)環保署近3年（109-111年）督促地方政府環保單位，

針對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稽查情形如下：

1、109年辦理情形：

（1）環保署於109年4月21日1函請地方政府環保局，

請加強辦理轄內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污染

水質行為之稽查管制，並請提報稽查結果。

（2）經地方政府環保局函報稽查情形及結果，均查

無污染水源水質相關行為，亦無相關裁罰情形

。

2、110年辦理情形：

（1）環保署於110年3月12日2、110年5月28日3分別

函請相關地方政府環保局，請加強辦理轄內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污染水質行為之稽查管

制，並請提報稽查結果。該署續於110年7月2
日4相關地方政府環保局，請加強辦理該轄飲用

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露營場之污染水質行為

稽查及污（廢）水水質檢測，並請提報稽查結

果及水質檢測數據。

（2）經各縣市政府環保局函報稽查情形及結果，依

飲用水管理條例均查無相關污染水源水質行

為。

（3）另有關污（廢）水水質檢測部分，其中有2家
不符合放流水標準，已依法裁處。

〈1〉武陵農場：

1 環署毒字第1091041381號函。
2 環署水字第1101032941號函。
3 環署水字第1101069662號函。
4 環署水字第1101089730號函。



《1》臺中市政府環保局110年4月19日派員前往

稽查及採驗放流口檢驗結果，測得放流水

氨氮檢測值：28.1mg/L（限值：10 mg/L），
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已於110年5月18日函

請陳述意見及限期改善，該場並於110年6
月15日出具符合標準之水質檢測報告（氨

氮測值：6.57mg/L），予以認定改善完成，

於110年8月25日依水污染防治法第40條第

1項裁罰新臺幣（下同）14萬8,500元。

《2》該局另於110年10月14日派員前往查核，

查獲下列違規事項：

〔1〕稽查當日經該局巡視污（廢）水處理設

施，砂濾器設備故障並已停止使用，亦

無停止排放無法處理之污（廢）水，經

該局於放流口處採樣檢測結果，氨氮測

為15.6mg/L（限值：10mg/L）未符合放

流水標準，已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
第1項及第18條暨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

〔2〕操作現場廢水處理流程係直接從中繼槽

未經砂濾器逕自流至過濾槽，未依許可

登載流程操作，已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

〔3〕上述兩案分別處分32萬1,300元及6萬元，

並於111年4月19日提送符合放流水標準

檢測報告，認定予以改善完成。

〈2〉福壽山農場：臺中市政府環保局110年8月9
日派員前往稽查及採驗放流口檢驗結果，測

得放流水懸浮固體檢測值：76.5mg/L（限值：

30 mg/L），未符合放流水標準，擬依水污染



防治法第7條逕行告發處分，處分金額為12
萬1,500元。該局於110年12月6日依據該農場

提送之改善完成報告書，派員前往查驗並會

同事業代表於放流口採樣檢驗結果，前次違

規項目懸浮固體測值：7.1mg/L，符合放流水

標準，故前案予以認定改善完成。

3、111年1月至6月辦理情形

（1）環保署111年4月8日函5相關地方政府環保局，

請加強辦理轄內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污染

水質行為之稽查管制，並請提報稽查結果。該

署復於111年7月26日再函6相關地方政府環保局

，請加強辦理該轄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露

營場之污染水質行為稽查及污（廢）水水質檢

測，並請提報111年1月至6月底之稽查結果及

水質檢測數值。

（2）經各縣市政府環保局函報111年1月至6月稽查

情形及結果，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均查無相關污

染水源水質行為。

（3）有關污（廢）水水質檢測部分，其中有1家不

符合放流水標準：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於110年12
月6日會同事業代表於福壽山農場放流口採樣

檢驗結果，測得放流水之氨氮檢測值：43mg/L
（限值：10mg/L），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已違

反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第1項規定，該局111年3
月22日依水污染防治法第40條第1項裁罰44萬
1,000元，並於111年3月25日該場出具符合標準

之水質檢測報告（氨氮測值：0.65mg/L），該案

5 環署水字第1111044990號函。
6 環署水字第1111101351號函。



予以認定改善完成。

（4）其餘尚未稽查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露營

場（約46場），該署表示仍請地方政府環保局

持續加強稽查、進行污（廢）水水質檢測，並

於111年11月10日前函復該署。

(三)上開稽查到水質超標之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均位

於臺中市，亦即臺中市的轄區中，位於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僅有2家，而此2家之水質均有超標與裁

罰紀錄，且均屬公家單位。其他縣市的142家，地

方政府均查無違規或超標紀錄，實有疑義，本院111
年8月12日約詢時，環保署蔡副署長亦自承，因為

地方政府環保局都是平常日過去稽查，大多採不到

水量，所以在平日較難查到排放行為。

(四)綜上，環保署針對全國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之露營場共計有144家，惟近幾年地方政府前往稽

查與檢驗水質，僅有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等公家

單位超標，此皆位於臺中市轄範圍，其餘縣市之142
家均查無污染水源水質，且無相關裁罰情形，該署

於本院約詢時即說明，露營場大多於假日方有大量

遊客，但稽查之公務人員多於非假日之上班時間前

往稽核，以致查無結果。環保署允應加強民間露營

場以及假日時期之查核能量，若公務人員無法確實

稽查，致公權力無法守護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即不應同意開放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設置露營

場，否則將淪為一場竭澤而漁的遊戲。

四、農委會為水土保持法中央主管機關，全國露營場有

1,500餘處尚未合法，交通部與內政部為納管1公頃以

下露營場，並輔導其走向合法化，特訂定及修正相關

法規，使露營場業者遵循及依流程申請，因露營場多

位於山坡地，依規定需提送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並由地方政府水保單位受理及審查，農

委會允宜結合露營場所在縣市之水土保持服務團，提

前因應此上千處露營場申請之業務，以加速配合政府

政策，不致因水保審查時程延宕而卡關，確屬實需

(一)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山坡

地，係指……一、標高在100公尺以上者。」水土

保持法第3條第3款亦有相同山坡地定義之規定。水

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

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一、從事農、林、漁、牧

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第

1項各款行為，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種類，且其

規模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者，其水土保持計畫得

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

(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規定：「於山坡地

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且挖

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
方公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一、從事農、林、漁、牧

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4公
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二、從事農、林、漁、

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2公頃者。…

…」

(三)交通部111年7月20日令頒「露營場管理要點」第9
點第1項第5款規定：「位屬山坡地及森林區範圍，

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

應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四)查觀光局各露營場權管機關盤點露營場資訊平台，

111年8月18日最新統計資料，全國1,785處露營場中

，僅202處合法，餘1,583處皆屬未合法之露營場所。



交通部、內政部於111年7月20日令頒「露營場管理

要點」、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

表一，未合法、1公頃以下之露營場，可檢據相關

文件，向有關單位申請露營場登記，惟露營場多位

山坡地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合法化程序中必然

包含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五)查農委會水土保持局108年11月15日以水保監字第

1081866019號函訂定頒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推動地方政府水土保持服務團執行方案」，

方案中說明自94年起結合社會資源、擴大民間參與，

提供民眾優質的免費諮詢及技術服務，輔導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成立水土保持服務團推展水土保

持管理業務，期落實各項水土保持工作，且該方案

中，服務團之服務項目列有「協助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填寫及施工指導服務」等事項。

(六)綜上，農委會為水土保持法中央主管機關，全國露

營場有1,500餘處尚未合法，交通部與內政部為納管

1公頃以下露營場，並輔導其走向合法化，特訂定

及修正相關法規，使露營場業者遵循及依流程申請

，因露營場多位於山坡地，依規定需提送水土保持

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並由地方政府水保單

位受理及審查，農委會允宜結合露營場所在縣市之

水土保持服務團，提前因應此上千處露營場申請之

業務，以加速配合政府政策，不致因水保審查時程

延宕而卡關，確屬實需。

五、交通部除應透過露營相關公協會，積極宣導、並鼓勵

業者依規定提出露營場申請登記，針對有心走向合法

化之1公頃以下露營場，應結合各面向能量、輔導登

記，於此同時，對於1公頃以上，不符合此次法規修

正之納管對象，亦應同步進行聯合稽查，以彰顯政府



「向山致敬」政策，在保護山林、守護水資源的前提

下，鼓勵民眾走向山林、親近大自然

(一)行政院於110年3月23日召開會議，指定由交通部擔

任主管機關予以協助輔導納管，交通部遂規劃3階
段執行：第1階段為110年至111年上半年，為露營

場設施法規修正，盤點露營產業重點，交通部、內

政部均於111年7月20日令頒法規，可供露營場業者

遵循。第2階段為111年下半年至112年，交通部規

劃輔導露營場業者申請登記，走向合法化的流程，

此需由各地方政府協助配合。第3階段為113年以後

，交通部規劃研修發展觀光條例，將露營管理法制

化與產業優化。

(二)本院111年8月12日約詢時，觀光局張局長表示，目

前第1階段已初步完成修法、即修正「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於農牧用地與林業

用地上新增露營相關設施項目，後續進入輔導階段

，我們一方面輔導，既有可能會破壞國土或水源之

虞，我們也會處理，不會讓公權力睡著，後續執行

上，觀光局會出來主導、協助各部會整合與地方政

府執行，沒提出申請顯然要持續營業，這種不需要

輔導就直接取締，另一種可能是很明顯不會審查通

過、又不調整設施面積的，也會用取締方式來進行

，我們請地方政府清查後予以分類，排定優先順序

來處理。

(三)另本院約詢時詢問交通部，目前尚未合法的1,500多
處露營場，1公頃以下之占比為多少？觀光局張局

長說明，約占78%，大約有1,200多處，亦即表示，

目前仍有300多處的露營場屬於1公頃以上，但仍未

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亦不符合本次修法納

管的1公頃以下之範圍，交通部允應責成地方政府



觀光單位出面主導，邀請地政、環保、農業等相關

單位組成聯合稽查小組，於輔導1公頃以下走向合

法化的同時，針對1公頃以上未合法之露營場，依

法執行。

(四)行政院於108年10月21日，由蘇院長召開記者會，

宣布國家山林解禁政策，以「開放山林」、「資訊透

明」、「便民服務」、「教育普及」及「明確責任」等

5項政策主軸，積極推動山林開放，期盼民眾「敬

山、進山，也要淨山。」7

(五)綜上，交通部除應透過露營相關公協會，積極宣導、

並鼓勵業者依規定提出露營場申請登記，針對有心

走向合法化之1公頃以下露營場，應結合各面向能

量、輔導登記，於此同時，對於1公頃以上，不符

合此次法規修正之納管對象，亦應同步進行聯合稽

查，以彰顯政府「向山致敬」政策，在保護山林、

守護水資源的前題下，鼓勵民眾走向山林、親近大

自然。

7 資料來源：行政院官網108年10月21日新聞稿。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五，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二、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

調查委員：田秋堇

蔡崇義

林盛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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